
 

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联合培养学生管理协议 

本科人才联合培养学生管理协议 

甲方：（合作单位）                 法定代表人： 

甲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学院）：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丙方（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在院校：                            所学专业（年级）：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一、合作总则 

甲乙双方坚持“充分利用广东高校与产业的优势资源，为广东经济建设培养

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的指导思想，恪守“互相合作、互利互惠、实现双赢、共同

发展”的基本原则，全方位、深度推行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模式。在甲方与广东工

业大学签署的《本科人才联合培养合作协议》框架下，乙方根据教学部署安排丙

方赴            （合作单位）接受联合培养。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二、联合培养时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对丙方进行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培训，使丙方熟悉甲方的生产环境、安

全操作规程。 

2.甲方按全勤向丙方支付     元/月的培训津贴及免费工作午餐，如丙方不

能全勤，则按“（月全勤津贴÷月工作天数）× 出勤天数”进行支付。 

3.在联合培养期间，甲方安排工程技术人员作为丙方的学习指导教师（简称

“企业导师”，与乙方校内指导教师一同指导丙方的学习，并按照国家相关劳动法

规，向丙方提供必需的劳动用品。甲方配合乙方做好对丙方的考核评价工作，每

学期填写《校企联合培养学生考核评分表（企业导师用）》，并在学期结束前 1 周



 

提交乙方。 

4.企业指导老师应与校内指导老师按照学校专业培养要求协商、制定校企联

合培养方案，并在联合培养期间严格实施。 

5.丙方在联合培养期间未办理任何手续而离开甲方，甲方须及时通知乙方。 

6.甲方在期中对丙方进行考核，若丙方考核不合格，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

作协议，但终止合作协议前一周须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 

7.甲方提供工程实践岗位、研究项目和培训课程等教学安排，原则上应与学

生所学专业一致或相近，个别学生自愿的可以除外。 

8.甲方负责购买联合培养期间丙方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做好丙方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让丙方树立良好的就业观、人生观。 

2.协助甲方对丙方进行联合培养期间的管理，了解丙方的思想动态并及时向

甲方反映，校内导师应做好学生联合培养期间的教学督导工作，填写《校企联合

培养情况调查表(校内导师用)》并提交学校。 

3.负责甲方提前终止联合培养协议后丙方的接收工作。 

4.因特殊情况，需丙方返校的，乙方应提前书面通知甲方，并要求丙方办理

相关请假手续。 

五、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丙方为国家全日制本科生，必须遵纪守法，遵守甲方和广东工业大学的相

关规章制度，维护甲方和广东工业大学的声誉、利益；与甲方签署保密协议，服

从联合培养计划安排。联合培养期间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2.丙方需将参加本次校企联合培养的事宜知会家长，取得家长同意，并由家

长签署《家长承诺书》交学院。 

3.联合培养期间，因特殊情况丙方返校，必须提前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由

甲乙双方确认后，才可返校。 

4.联合培养结束时，应如实填写《联合培养鉴定表》中的相关栏目，同时丙

方必须在甲方指导教师和乙方教师联合指导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并办理相关

离岗手续，及时移交工作资料和工具，未经甲方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带走任何与

工作相关的文件资料。 



 

六、其它 

1.甲、乙、丙三方均应遵守政府的有关法律和法规。 

2.联合培养期间，甲方负责丙方在甲方工作场所内的人身安全（违反管理规

定的不包括在内）；乙方（学生所在学院）代表广东工业大学负责乙方在校人身安

全；往返途中的安全由丙方个人负责。丙方临时由广东工业大学前往甲方或者由

甲方返回广东工业大学，应事先征得甲方的许可，否则后果由丙方本人承担。 

3.本协议的有效期与联合培养期同，如丙方在联合培养期间其在校身份发生

变更（包括但不限于退学、被学校开除等），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4.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 

5.本协议自三方签署盖章后生效，于联合培养期终止之日起自行失效。 

6.如丙方由于个人原因提出终止联合培养协议，需征得甲乙双方同意，并在

联合培养所在学年的 9月 30日 16:00前提交《广东工业大学校企联合人才培养退

出申请表》到行政楼 304教务处实践教学科，逾期将不再受理退出申请。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丙方： 

（盖章）： （盖章）：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